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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2022年，公司持续推动针对战略客户和重要团体客户的“一个太保” 协同开发模式，战略客户朋友圈扩大

到802家，较上年增加211家。 围绕服务健康中国、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国家战略，加大与各级政府合作力度，

不断提升在大病保险、长护保险、补充医疗、农村综合保险、绿色保险等领域的综合供给能力；围绕服务实体经

济，扩大与央企、行业头部企业战略合作，增强为新兴领域提供保险及投资解决方案的能力。 截至2022年末，与

集团战略签约且在有效期内的合作伙伴达124家，战略客户中持有不同子公司合约的家数占比超过了50%，基

于协同共生的合作价值不断增长。

围绕“服务人民、服务客户、服务基层” 主题，公司走访战略客户293家，集中传播“太保服务” 声量，倾听

客户需求，交流服务方案，落地重大承保项目和年金服务项目，夯实战略合作生态圈，助力经济新发展。

公司持续推动科技赋能战略客户协同工作，打通公司内部数据壁垒，着力系统顶层设计、协同应用和风险

防范，以共建共享为目标，建成“团客通” 数字化管理平台，不断提升客户经营数据驱动效能。

环境、社会和治理（ESG）

一、ESG管理

公司持续完善ESG治理体系， 制定 《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环境、 社会及治理规划

（2023-2025）》，推动ESG理念融入公司价值观和经营实践，不断提升公司高质量发展水平。

（一）ESG愿景

公司发挥保险保障和资金运用专业优势，建设绿色低碳运营模式，积极构筑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全面塑造可持续发展文化，推动形成公司与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相关利益方和谐共生、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

提升面向客户、员工、股东、社会的持续价值创造能力。

公司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系统观念、坚持开放融合、坚持风控底线，通过建立并完善ESG治理体系，进一

步提升公司服务国家战略、实体经济和人民美好生活的能力。

（二）ESG目标

持续完善公司ESG治理，推动ESG理念深度融入公司价值观和经营实践。 建设行业领先的可持续金融产

品服务体系，不断提升致力环境友好、服务民生保障和助力社会治理的金融供给能力。 建立低碳节能的运营模

式，逐步优化自身能耗水平，有效降低资产组合碳排放水平。 积极塑造ESG文化，建设ESG品牌特色，全面提升

公司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ESG管理体系

公司建立了“董事会-管理层-执行层” 的完整ESG治理架构，明确不同层级的职责，同时加快完善工作机

制与制度流程建设，确保ESG工作有序落地。

二、ESG实践

公司先后签署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UN� PRI）、联合国可持续保险原则（UN� PSI）、“一带一路” 绿色

投资原则（GIP），并积极推动这些原则深度融入公司的经营管理实践。 同时，公司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简称“SDGs” ）为参照和指引，持续在环境、社会、治理等多个维度

落实相关行动。

（一）环境维度

绿色保险

公司围绕保障清洁高效能源体系建设、降低污染消耗、有效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等方面，推进保险产品和服

务创新。 截至2022年末，为全国7,000多家企业提供环境污染风险保障，总保额超过110亿元；承保清洁能源项

目累计保额逾1万亿元，新能源车车险保额超3万亿元；累计向社会提供巨灾风险保障约7,000亿元；先后落地

全国首个草原碳汇遥感指数保险、首个湿地碳汇生态价值保险、首单单株林木碳汇保险等碳汇创新产品；承保

云南野生动物责任险，累计赔付超过3.6亿元，受益农户达16.2万余户。

绿色投资

公司通过股票、债券、公募基金、产业基金和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资产支持计划等形式的非公开

市场融资工具，直接参与绿色项目投资建设，领域涵盖清洁交通、清洁能源、资源节约、循环利用和污染防治

等。 截至2022年末，绿色投资规模超过1,500亿元。 公司完成登记的河南鲁山抽水蓄能债权投资计划和中原豫

资生态治理债权投资计划等两个项目，由评估机构给予最高等级（G-1）标准的认证，成为河南省首批经过绿

色认证的保险债权投资计划。

绿色运营

公司全面实施绿色运营，全流程线上化服务能力持续扩面升级；推广电子保单、电子发票等无纸化服务，

减少资源消耗；倡导低碳差旅和办公模式，建立“碳险家” 平台引导员工践行绿色办公；打造绿色建筑，大湾区

总部大楼取得WELL� HSR认证和LEED-CS铂金认证，太保家园以绿色建筑标准指导建设和运行；建设绿色

数据中心，持续提升数据中心的能源使用效能。

（二）社会维度

服务国家战略

公司连续5年服务进博会，累计为五届进博会提供总保额逾 3.8�万亿元的“产、寿、健” 一站式综合保险保

障方案，并助力第五届进博会打造“零碳进博·零塑办博” ；连续为三届服贸会提供一揽子保险保障服务方案，

总保额逾 4,600亿元；建设“一带一路” 智慧云平台，融合“卫星+安防” 两大科技手段，为超过120个国家，遍

及亚非拉地区100多家中资企业提供万亿风险保障；服务新兴领域，作为主承保人为多个国内头部芯片工厂项

目提供全方位、全流程的保险服务；服务航天事业，独家为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提供全面风险保障。

健康养老保障

公司积极推动大健康发展蓝图有序落地。 2022年5月发布非标体百万医疗产品“家安芯” ，为健康人群及5

类慢病人群提供医疗保障；11月发布康复医疗品牌“源申康复” ，正式启动康复医疗体系建设。 截至2022年末，

各类医保合作项目覆盖31个省市自治区，服务逾3亿参保人；惠民保项目覆盖15省90余个城市。“太医管家” 拥

有近千人的“自建医生+外部专家” 服务团队，已为超过300万用户提供线上健康管理服务；“太保蓝本” 覆盖

近400座城市2,800多家公立医院。

公司有序推进养老家园建设。截至2022年末,�“太保家园” 已在全国11个城市落地12个项目，其中成都颐

养社区、大理乐养社区、杭州颐养社区已正式开业运营。

乡村振兴

公司创新保险服务产品，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截至2022年末，在全国建立3,806个“三农” 服务站；

为380余个产粮大县的逾862万户次粮农提供风险保障，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累计开发逾3,500余款农险产品；

开展 “保险+期货” 试点项目400余个，保障农户超150万户次；“防贫保” 已覆盖全国1,175个区县，累计提供

保险保障超过36.5万亿元，累计支付防贫救助金超过20亿元。

公益捐赠

公司通过搭建公益平台，带动员工、客户及各个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活动。 2022年公益捐赠总额

5,008万元。 设立“太保蓝” 公益基金会，发起“守护记忆·万千百十” 项目荣获首届“上海慈善奖” 之“慈善项

目和慈善信托奖” ；成立“太保蓝星安芯自闭症” 专项基金，帮助自闭症孩子获得优质康复医疗资源；开展两次

“我与亚运有个约定” 希望小学直播活动，向青海省共和县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为37所希望小学送去关

爱；完成三江源公益林第三期建设，共造林2,000余亩，初步形成护卫中华水塔的绿色屏障。

消费者权益

公司贯彻落实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银行保险机构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体制机制建设的指导意见》

《银行业保险业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等监管政策要求，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 举办2022年消费者权益

保护大会，成立消保专家智库，发布诚信服务宣言，向广大人民群众承诺“以诚信经营锻造卓越口碑，以专业保

障守护美好生活，以开放创新成就合作共赢” 。 积极开展“3.15” 教育宣传周、“7.8” 保险公众宣传日、9月金融

知识普及月等活动，向广大消费者开展金融消费知识宣传。 太保产险、太保寿险在保险行业首次消费者权益保

护监管评价中名列前茅，在保险服务质量指数评定中保持行业领先。

（三）治理维度

公司治理

公司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构建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等组成的公司治理体系，形成了权力机构、决策机

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运行机制。 通过不断深化集团化管理的架构，充

分整合内部资源，加强与资本市场的交流沟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建立了董事会多元化政策，截至2022年末，董事会拥有14名董事，外部董事占比71%，女性董事占比

21%。 通过制度安排和程序保障，实现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有效保护。 全面遵循信息披露法规要求，

不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

有关情况，见本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公司治理情况” 部分。

员工权益和发展

公司致力于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集体合同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按期与工会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及《女员工特

殊保护集体合同》，目前员工劳动合同签订覆盖率达100%。 严格遵守国家劳动法规定，每月定期足额发薪，为

员工提供法定带薪年休假和带薪公司福利假。 反对性别歧视，在招聘、培训、薪酬、职业成长、晋升等环节中，公

平公正地提供均等的职业发展机会。

公司积极推进人才队伍年轻化，持续引进科技、健康、养老、投资等高层次专业化人才，累计形成近500人

组成的覆盖各层级、各领域优秀青年人才池。 组织开展第二期青训营，持续推进子公司“见习总监” “百舸千

帆” “管理培训生” 等干部人才培养项目，打造青年人才学习成长的长效机制。

公司为员工提供舒适安心的工作环境。定期开展安全、环境巡查，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定期组织员工体检、

工间操、体育健身、心理辅导等活动，开展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治疗健康讲座。 提供员工关爱保险保障计

划，运用“太医管家” 健康管理平台，为员工及家庭成员提供家庭医生、视频问诊、健康管理、门诊预约等服务。

ESG风险管理

公司围绕ESG风险管理要求，持续开展针对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等新兴健康问题、城镇化问题等议题的

识别、分析与评价。 在《全面风险管理办法》及大类风险管理制度中增加ESG风险相关内容，对巨灾风险等

ESG风险因素进行评估和监控。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将“台风地区财产险保额占

比” 等指标列入集团风险限额指标体系，对气候灾害脆弱地区的相关数据进行定期监测，防范台风等巨灾事件

引起的集中赔付风险。

反贪腐

公司深入贯彻中央对国有企业腐败治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廉洁风险防控，切实维护国有资产安

全。 依照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制定《容错纠错和责任追究政策》等制度，明确了对违法违规行为管控的重点领

域、关键环节和有关机构的职责权限，规范举报、调查、处理、报告和问责程序。

数据安全

公司高度重视数据安全保护工作。 建立数据安全治理体系，集团成立数据工作委员会，下设数据安全工作

组，统筹推进数据安全管理工作落地；制定《数据安全分类分级实施细则》《数据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客户信

息管理办法》《互联网安全负面清单》《客户数据安全负面清单》《数据防泄漏管理办法》《信息系统等级保护

工作规范》等一系列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对客户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进行明确规定。2022年，未发生

因违反客户信息管理规定而受到监管处罚的情况。

供应链管理

公司规范采购与供应商管理，实施《供应商管理办法》。 持续优化采购及供应商管理流程，逐步推动数字

化管理，建设供应商准入、评价、使用等功能一体化的供应商管理系统。 在供应商准入环节，实行公开征集、内

外部推荐、供应商自荐等，凡有意向参与公司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通过采购部门登记相关信息，并签署ESG承

诺书。 在供应商遴选环节，严格按照国家、集团及内部有关规定，结合项目情况，采取合法合规的遴选机制，遵

循公开、公平、公正、竞争和效益的原则。

专项分析

一、合并报表净利润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12月31日止12个月 2022年 2021年 主要变动原因

太保寿险 16,479 18,905 投资收益减少

太保产险 8,285 6,352 综合成本率下降

母公司、合并抵销等 (155) 1,577 集团合并范围内的结构化主体净利润下降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609 26,834 投资收益减少

二、流动性分析

（一）现金流量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12月31日止12个月 2022年 2021年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911 108,407 36.4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983) (66,094) 155.7

筹资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81 (31,371) (190.8)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773 (82) (1,042.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182 10,860 (24.7)

本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36.4%至1,479.11亿元， 主要原因是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

的现金增加。

本年度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155.7%至1,689.83亿元， 主要原因是由于投资支付的现金增

加。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由上年度的净流出变为本年度的净流入，主要原因是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现金净

增加额增加。

（二）资产负债率

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同比

资产负债率(%) 89.5 88.3 1.2pt

注：资产负债率=（总负债+少数股东权益）/�总资产。

（三）流动性分析

本公司从集团层面对集团公司和子公司的流动性进行统一管理。 集团公司作为控股公司，其现金流主要

来源于子公司的股息及本身投资性活动产生的投资收益。

本公司的流动性资金主要来自于保费、投资净收益、投资资产出售或到期及融资活动所收到的现金。 对流

动资金的需求主要包括保险合同的有关退保、减保或以其他方式提前终止保单，保险的赔付或给付，向股东派

发的股息，以及各项日常支出所需支付的现金。

由于保费收入仍然持续增长，因此本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通常为净流入。 同时本公司注重资产负债管理，

在战略资产配置管理的投资资产中，均配置一定比例的高流动性资产以满足流动性需求。

此外，本公司的筹融资能力，也是流动性管理的主要部分。 本公司可以通过卖出回购证券的方式及其他融

资活动获得额外的流动资金。

本公司认为有充足的流动资金来满足本公司可预见的流动资金需求。

三、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项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当年变动

公允价值变动对当年利润的

影响金额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26,560 12,353 14,207 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15,085 645,381 69,704 (4,258)

衍生金融资产 197 259 (62) (62)

金融资产小计 741,842 657,993 83,849 (4,312)

衍生金融负债 8 1 7 (7)

金融负债小计 8 1 7 (7)

净额 741,834 657,992 83,842 (4,319)

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对当年利润的影响为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本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见财务报表附注十五和十六。

四、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

本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见财务报表附注六之2。

五、主要财务指标增减变动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

变动幅度

(%)

主要原因

总资产 2,176,299 1,946,164 11.8 业务规模扩大

总负债 1,942,171 1,713,759 13.3 业务规模扩大

股东权益合计 234,128 232,405 0.7

当期盈利、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

营业利润 25,233 30,794 (18.1) 投资收益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609 26,834 (8.3) 投资收益减少

六、偿付能力

2021年12月30日，银保监会发布《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II）》（简称“偿二代二期规则” ），规定自

2022年1月1日起实施。 根据银保监会规定，本公司计算和披露核心资本、实际资本、最低资本和偿付能力充足

率。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太保集团、太保寿险、太保产险、太平洋健康险、太平洋安信农险的偿付能力充足率

均高于监管要求。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22年

12月31日

2021年

12月31日

变动原因

太保集团

核心资本 332,414 496,620 偿二代二期规则切换、向股东分红、当期盈利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实际资本 479,073 506,620 偿二代二期规则切换、向股东分红、当期盈利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最低资本 187,333 190,794 偿二代二期规则切换、保险业务发展及资产配置变化等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77 260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56 266

太保寿险

核心资本 207,848 368,570 偿二代二期规则切换、向股东分红、当期盈利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实际资本 344,222 368,570 偿二代二期规则切换、向股东分红、当期盈利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最低资本 157,802 168,912 偿二代二期规则切换、保险业务发展及资产配置变化等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32 218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18 218

太保产险

核心资本 45,266 47,808 偿二代二期规则切换、向股东分红、当期盈利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实际资本 55,154 57,808 偿二代二期规则切换、向股东分红、当期盈利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最低资本 27,246 20,072 偿二代二期规则切换、保险业务发展及资产配置变化等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66 238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02 288

太平洋健康险

核心资本 3,089 1,286 偿二代二期规则切换、增资、当期盈利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实际资本 3,225 1,286 偿二代二期规则切换、增资、当期盈利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最低资本 1,216 934 偿二代二期规则切换、保险业务发展及资产配置变化等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54 138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65 138

太平洋安信农险

核心资本 2,759 2,863 偿二代二期规则切换、向股东分红、当期盈利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实际资本 3,020 2,863 偿二代二期规则切换、向股东分红、当期盈利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最低资本 818 673 偿二代二期规则切换、保险业务发展及资产配置变化等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337 425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369 425

注：2022年12月31日的偿付能力数据为偿二代二期规则下的计量结果，2021年12月31日的偿付能力数据

仍为原规则下的计量结果。

本公司及本公司主要控股保险子公司偿付能力信息详见本公司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联交

所网站（www.hkexnews.hk）、伦交所网站（www.londonstockexchange.com）及本公司网站（www.cpic.

com.cn）披露的相关偿付能力报告摘要节录。

七、敏感性分析

价格风险敏感性分析

下表为价格风险的敏感性分析，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假设下，本集团各报告期末全部权益资产注1投资在股

票价格上下变动10%时（假设权益资产注1与股票价格同比例变动），将对本集团利润总额和股东权益产生的

影响注2。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22年/2022年12月31日

市价 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对股东权益的影响

+10% 1 15,512

-10% (1) (15,512)

注：

1、权益资产未包含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理财产品、优先股和其他权益投资等。

2、考虑了股票价格变动造成的影响中归属于保户的部分。

八、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公司的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寿险责任准备金和长期健康险责任

准备金；其中人寿保险业务需要计提该四种准备金，财产保险业务需要计提前两种准备金。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太保寿险保险合同准备金余额为14,192.33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2.2%；太保产险保

险合同准备金余额为1,354.1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4.7� %。 保险合同准备金增长主要是业务规模的扩大和保

险责任的累积所致。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各类保险合同准备金进行总体上的负债充足性测试。 若测试结果显示计提的各

类保险合同准备金是充足的，则无需额外增提；若测试结果显示计提的各类保险合同准备金不充足，则额外增

提保险合同准备金。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21年12月31日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2022年12月31日

赔付款项 提前解除 其他

太保寿险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3,175 17,642 - - (17,842) 2,975

未决赔款准备金 6,012 13,562 (12,430) - - 7,144

寿险责任准备金 1,129,622 171,783 (23,396) (19,090) - 1,258,919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125,788 37,179 (10,429) (2,343) - 150,195

太保产险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67,328 170,377 - - (164,571) 73,134

未决赔款准备金 50,724 111,772 (100,220) - - 62,276

九、再保险业务

2022年，本公司分出保费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12月31日止12个月 2022年 2021年 同比(%)

太保寿险 7,568 8,822 (14.2)

传统型保险 4,790 5,229 (8.4)

其中：长期健康型保险 3,919 4,446 (11.9)

分红型保险 274 284 (3.5)

万能型保险 52 53 (1.9)

税延养老保险 - - /

短期意外与健康险 2,452 3,256 (24.7)

太保产险 22,069 20,347 8.5

机动车辆险 6,095 5,295 15.1

非机动车辆险 15,974 15,052 6.1

2022年，本公司分入保费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12月31日止12个月 2022年 2021年 同比(%)

太保寿险 3,001 2,076 44.6

传统型保险 3,001 2,076 44.6

其中：长期健康型保险 1 1 -

分红型保险 - - /

万能型保险 - - /

税延养老保险 - - /

短期意外与健康险 - - /

太保产险 1,304 1,173 11.2

机动车辆险 - - /

非机动车辆险 1,304 1,173 11.2

截至2022年末，本公司应收分保准备金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较上年末变化(%)

太保寿险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697 864 (19.3)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564 495 13.9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 2,103 1,910 10.1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12,363 12,120 2.0

太保产险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9,182 7,821 17.4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11,414 9,123 25.1

本公司根据保险法规及本公司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需要，决定本公司自留额及再保险的分保比例。 为降

低再保险的集中度风险，本公司与多家行业领先的再保险公司签订了再保险协议。 本公司选择再保险公司的

标准包括财务实力、专业能力、服务水平、理赔效率及价格条件，一般情况下优先选择记录良好并符合监管相

关规定的国内外保险和再保险公司，包括被评为A-或更高评级的国际再保险公司。 本公司选择的再保险合作

伙伴主要有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子公司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人寿再保

险有限责任公司、瑞士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等。

十、主要控股、参股公司情况

截至2022年末，本公司主要控股、参股公司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公司

名称

主要业务范围

注册

资本

集团持股

比例注2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中国太平洋

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注3

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

险；短期健康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

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

资金运用业务；经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19,470 98.5% 232,667 50,344 8,285

中国太平洋

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

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

业务；办理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办理各种

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与国内外保险公司及有

关机构建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来关系，代理

外国保险机构办理对损失的鉴定和理赔业务

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金运

用业务；经批准参加国际保险活动；经银保监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8,628 98.3% 1,822,907 103,332 16,479

长江养老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注4

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

年金业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

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受托管理委托

人委托的以养老保障为目的的人民币、外币

资金；开展养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开展

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

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银保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

3,000 61.1% 6,339 4,024 300

太平洋资产

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注4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委托资金管

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

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资产管理业务

2,100 99.7% 5,075 4,279 665

太平洋健康

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各种人民币和外币的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

害保险业务；与国家医疗保障政策配套、受政

府委托的健康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

业务；与健康保险有关的咨询服务业务及代

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

业务；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3,600 99.7% 10,039 3,305 66

太平洋安信

农业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农业保险；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

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

和意外伤害保险；其他涉及农村、农民的财产

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保险兼业

代理业务

1,080 66.8% 6,674 2,860 213

国联安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注5

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及中国有关政

府机构批准及同意的其他业务

150 50.8% 834 644 83

注：

1、本表中各公司数据均为单体数据。 关于本公司主要控股、参股公司的其他情况，详见本公司2022年年度

报告“经营业绩回顾与分析” 部分和财务报告附注“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及“长期股权投资” 部分。

2、集团持股比例包括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持股。

3、太保产险已于2023年2月获银保监会批准（银保监复〔2023〕87号），注册资本变更为19,948,087,650

元。 集团持股比例为98.5%。

4、长江养老、太保资产根据财政部、银保监会《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的通知》

（财会〔2020〕22号）文件要求，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2017〕7号）等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本表中长江养老、太保资产按新准则数据填列。

5、国联安基金根据证监会会计部、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下发的《关于基金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等企业会计准则的通知》，自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相关新金融工具

会计准则。 本表中国联安基金按新准则数据填列。

十一、前五大客户

本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的保险业务收入占本公司保险业务收入约为0.5%，其中没有本公司关联方。

鉴于本公司的业务性质，本公司无与其业务直接相关的供应商。

十二、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被质押的情况

本公司主要资产为金融资产。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在证券投资过程中运用债券质押开展正常的回购

业务，未发现有异常情况。

未来展望

一、市场环境与经营计划

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 中长期看，居民收入提升、消费信心提振将带来保险需求面的改

善；产业升级、乡村振兴、绿色保险、普惠保险、健康养老服务和个人养老金等政策支持将为行业发展注入持续

增长动能；保险资金亦有望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重大工程和项目中获取投资机遇；监管高度重视风险

管控，不断强化公司治理和经营行为监管，也将助于保险公司在中国式保险业建设进程中行稳致远。

公司将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继续以“客户体验最佳、业务质量最优、风控能力最强” ，“成为行业健康稳

定发展的引领者” 为目标愿景，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坚持价值主线，坚持长期主义，持续深化主业经营，不断

完善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经营体系建设；持续落地“大健康” 、“大区域” 、“大数据” 三大战略，提升关键领域

突破能力和战略协同；强化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严守风险底线，增强可持续发展

韧性。

二、可能面对的主要风险及应对举措

2023年，公司经营的内外部环境对风险管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国际方面，伴随产业链重构，高通胀抑制

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增加；国内方面，地产等核心风险因素改善，但经济恢复基础仍需

巩固，信用风险或将进一步释放。 行业监管方面，严监管态势持续，不断推进公司治理、资本约束、消保、系统重

要性等监管要求以及新会计准则应用。 从保险行业发展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配套有待完善，寿险进入深

化转型阶段，业务发展承压，产险成本控制和业务结构优化仍面临压力，投资端面临利率中枢长期下行叠加信

用风险，加大保险资金配置挑战。 从集团经营来看，随着业务发展布局，风险管理复杂性不断加大，综合性、新

生风险管理能力有待提升。

面对上述风险趋势，公司将坚持“稳健” 的风险偏好，深刻认识新发展阶段的机遇和挑战，审慎应对经营

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及不确定性。 2023年，公司以护航高质量发展为风险管理目标，以深化落实监管要求，升级

风险管理体系为抓手，持续优化集团特有风险的管控机制，加强关键风险的研判、预警和应对，推进风险管理

与经营融合，扎实过程管理和闭环机制，严守风险底线，不断拓展风险管理的广度和深度，切实提升风险管理

体系的健全性和有效性。

3�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

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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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3月10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并于2023年3月24日在上

海召开。 会议由孔庆伟董事长主持。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14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14人。 本公司监事及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要求，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现场表决，形成以下会议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本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2022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H股2022年度初步业绩公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建议方案的议案》

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的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246.09亿元，母公司财务报表净利润为人民币130.20亿元。 根据《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法定盈余公积金

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在结转上年度未分配利润后，2022年末中国企业会计准

则母公司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447.96亿元。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以经审计的母公司财务报表数为基准，拟根据总股本9,620,341,455股，按每股人

民币1.02元（含税）进行年度现金股利分配，共计分配人民币9,812,748,284.10元，剩余部分的未分配利润结

转至2023年度。 现金股利分配后，集团偿付能力充足率无重大影响，仍满足监管要求。

公司本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建议方案符

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

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并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

益的情况，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本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

告》。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同时承担境外核数师按照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所要求的其他职责，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授权公司

管理层决定其具体报酬。

关于续聘境内审计机构的具体内容详见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本公司《关于

拟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投资资产战略配置方案检视及

调整建议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资产配置暨投资预算方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的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孔庆伟、傅帆董事回避表决）

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总裁授权管理办法〉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公司治理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董事履职情况及评价结果报

告〉的议案》

同意向股东大会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的

议案》

同意向股东大会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非保险子公司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偿付能力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合规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总结〉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内部审计工作安排〉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

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2022及2022年度发展规划实

施情况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情况及

2023年工作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声誉风险管理专项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政策〉的

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向股东大会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内部交易情况评估报告〉

的议案》

同意向股东大会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议案》

2022年可持续发展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体育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的

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捐赠项目预算的议案》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大湾区绿碳科技基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宝武绿碳基金暨H股关连交易的

议案》

同意本公司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认购宝武绿碳基金份额的H股关连交易， 本公司全体董

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上述交易之条款属公平合理、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并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之

整体利益。

表决结果：赞成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董事路巧玲、陈然回避表决）。

三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罗婉文女士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罗婉文女士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并有资格在公

司股东大会选举后连选连任。 罗婉文女士的任职资格须得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罗婉文女士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候选人声明详见附件。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十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香港联交所电子呈交系统第二获

授权人的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陈昊之先生代替谢凌女士（原ESS第二获授权人）担任公司ESS第二获授权

人。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十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张毓华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发展总监的议

案》

同意聘任张毓华先生为公司市场发展总监（总经理助理），聘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张毓华先生的任职自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任职资格核准通过后生效。

张毓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十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2022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境内外法律

法规及监管要求，确定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具体地址及有权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相关会议安排

将在2022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中一并发出。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7日

附件1：

罗婉文女士简历

罗婉文女士，1954年1月出生，Jingtian� ＆ Gongcheng� LLP(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有限法律责任合伙)香

港首席管理合伙人。目前罗女士还担任HSBC� Provident� Fund� Trustee� (Hong� Kong)� Limited独立非执行

董事及其审计和风险委员会主席、香港市区重建局非执行董事及其土地、安置及补偿委员会主席。

罗女士曾多次被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委任为一些咨询委员会及法定组织成员，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前任行政长官及政治委任官员离职后工作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及政

治委任制度官员薪津独立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区议会议员薪津独立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公

务员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委员，香港妇女事务委员会委员，香港经济发展委员会专业服务业工作小组

委员等。

罗女士在2021年7月荣获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的荣誉勋章。 罗女士拥有大学法学学历、法学学士荣

誉学位，持有香港、英国、澳大利亚及新加坡的律师执业资格，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委任的中国委托公

证人。

附件2：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委员会，现提名罗婉文女士为中国太平洋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

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

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

以上法律、经济、会计、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1

；

（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四）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

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2

；

（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3

；

（六）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4

；

（七）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的相关规定

5

；

（八）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6

；

（九）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保险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十）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

1

此项不适用；

2

此项不适用；

3

此项不适用；

4

此项不适用；

5

此项不适用；

6

此项不适用；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最近三十六个月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的；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最近三十六个月曾受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2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未超

过五家，被提名人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对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

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提名薪酬委员会

2023年3月23日

附件3：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罗婉文，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委员会

提名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

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

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

以上法律、经济、会计、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7

；

（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四）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

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8

；

（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9

；

（六）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10

；

（七）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的相关规定

11

；

（八）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12

；

（九）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保险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十）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

7

此项不适用；

8

此项不适用；

9

此项不适用；

10

此项不适用；

11

此项不适用；

12

此项不适用；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最近三十六个月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最近三十六个月曾受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2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

家；本人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

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根据相关规定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罗婉文

2023年3月23日

附件4：

张毓华先生简历

张毓华先生，1967年11月出生，现任太保产险公司副总经理、董事，曾任太保产险深圳分公司副总经理，四

川分公司总经理等。 在此之前，张先生曾任职于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中共菏泽市委、市政府。

张先生拥有大学学历、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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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3月10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并于2023年3月24日在上海

召开。会议由监事会副主席季正荣主持。应出席会议的监事4人，亲自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其中：监事会主席朱

永红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书面委托季正荣出席会议并表决。 本次监事会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要求，会

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现场表决，形成以下会议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本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在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经过董事会审议，同时财务报告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的基础上，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2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建议方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严格执行现金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严格履行现金分红相应决策程序，并真实、

准确、完整地披露了现金分红政策及其执行情况。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董事履职情况及评价结果报

告〉的议案》

同意向股东大会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监事履职情况及评价结果报

告〉的议案》

同意向股东大会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2022及2022年度发展规划实施

情况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组织结构不透明风险专项报

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非保险领域风险专项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声誉风险管理专项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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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增加公司2022年12月31日考虑分出业务后的寿险及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合计约

人民币119.29亿元，减少公司2022年度的利润总额合计约人民币119.29亿元。

一、概述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

定包括折现率、死亡率和疾病发生率、退保率、费用及保单红利等精算假设，用以计量资产负债表日的各项保

险合同准备金。 公司2022年12月31日根据当前信息对上述有关假设进行了调整。

公司董事会于2023年3月24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会计

估计变更的议案》。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包括折现率、死亡率和疾病发生率、退保率、费用及保

单红利等精算假设，用以计量资产负债表日的各项保险合同准备金。

公司2022年12月31日根据当前信息对上述有关假设进行了调整 （主要是保险合同负债评估的折现率基

准曲线变动），上述假设的变更所形成的寿险及长期健康险保险合同准备金的变动计入本年度利润表。此项会

计估计变更增加2022年12月31日考虑分出业务后的寿险及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合计约人民币119.29亿元，

减少2022年度的利润总额合计约人民币119.29亿元。

2、公司对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三、独立董事对会计估计变更的意见

1、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根据中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和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原保监会” ）相关规定并基于有关假设所作出的合理调整；

2、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四、监事会对会计估计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上述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和原保监会相关规定并基于有关假设所作出的合

理调整，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

五、会计师事务所对会计估计变更的意见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出具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报告》。

六、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关于2022年度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2、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2022年度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

3、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2年度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

4、会计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报告》；

5、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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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公司于2023年3月2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该事项尚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

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华明” ，于1992年9月成立，2012年8月完成本土

化转制，从一家中外合作的有限责任制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 安永华明总部设在北京，注册地

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01-12室。 截至2022年末拥有合伙人229人，首席合伙

人为毛鞍宁先生。安永华明一直以来注重人才培养，截至2022年末拥有执业注册会计师1818人，其中拥有证券

相关业务服务经验的执业注册会计师超过1500人，注册会计师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超过400人。 安永华明2021年度业务总收入人民币54.9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人民币52.82亿元（含证券业

务收入人民币22.7亿元）。 2021年度A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客户共计116家，收费总额人民币7.63亿元。 这些上

市公司主要行业涉及制造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等。 本公司

同行业（金融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20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安永华明具有良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力， 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计提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职业保险，保

险涵盖北京总所和全部分所。 已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和已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之和超过人民币2亿

元。 安永华明近三年不存在任何因与执业行为相关的民事诉讼而需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安永华明及从业人员近三年没有因执业行为受到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

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 曾两次收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涉及从业人员

十三人。 前述出具警示函的决定属监督管理措施，并非行政处罚。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监督管理措施

不影响安永华明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拟担任项目合伙人及签字项目注册会计师：郭杭翔先生，于1999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2年开始从事上市

公司审计，2006年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2022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复核5家上市公司年

报/内控审计，涉及的行业包括金融业。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王自清先生，于2004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2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并开始在安永

华明执业，2022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复核3家上市公司年报/内控审计，涉及的行业包

括金融业。

拟担任质量控制复核人：张小东先生，于1997年成为注册会计师、1998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1997年

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2022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复核3家上市公司年报/内控审计，涉

及的行业包括金融业。

2.诚信记录

就安永华明拟受聘为本公司的2023年度审计机构，拟担任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郭杭翔、拟签字

注册会计师王自清和拟担任质量复核合伙人张小东近三年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及行政处罚，未因执业行为受

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等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

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安永华明及上述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

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人民币2,246.85万元，内控审计费用人民币243.00万元，合计人民币2,489.85

万元。 上述审计费用按照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较2021年度审计费用有所减少。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安永华明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诚信状况和独立性等进行

了充分了解和审查，认为：安永华明在业界具有较好的口碑和执业能力，能够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

则，恰当发表审计意见；根据本公司对审计机构服务的年度评估结果，其2022年度提供的审计服务总体满意度

较高，为保持本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续聘安永华明为本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同时承担境外核数师按照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所要求的其他职责。

（二）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公司聘任2023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安永华明在担任本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同时承担境外核数师按照联交

所证券上市规则所要求的其他职责期间，能够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恰当发表审计意见。 安永华明

具备良好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诚信状况及独立性，董事会相关审议程序的履行充分、恰当。 我们

同意该项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中国太

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四）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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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2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

确。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2022年度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246.09亿元，

母公司财务报表净利润为人民币130.20亿元。 根据《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公司法定盈余公积金累计额

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在结转上年度未分配利润后，2022年末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母公

司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447.96亿元。

经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以经审计的母公司财务报表

数为基准，拟根据总股本9,620,341,455股，按每股人民币1.02元（含税）进行年度现金股利分配，共计分配人

民币9,812,748,284.10元，剩余部分的未分配利润结转至2023年度。 公司2022年全年现金分红总额占本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9.9%。

现金股利分配后，集团偿付能力充足率无重大影响，仍满足监管要求。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2023年3月2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建议方案的议案》，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该方案提交本公司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建议

方案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并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公

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严格执行现金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严格履行现金分红相应决策程序，并

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现金分红政策及其执行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现金分红对本公司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生产经营均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27日

（上接B006版）


